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嵊政干〔2023〕9 号

嵊泗县人民政府
关于裴佳乐等职务任免的通知

县政府研究决定：

裴佳乐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，免去其县大数据管理中心

主任职务；

王成任县大数据管理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唐平波任县洋山开发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；

林继明任县洋山开发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朱朝杰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，免去其县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总工程师职务；

孙政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；

张财军任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，免去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

嵊泗县人民政府文件



—2—

局副局长职务；

洪轶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，免去其县市场监管行政

执法队队长职务；

周松波任县市场监管行政执法队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戴嘉任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。

免去陈完章的县洋山开发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免去黄世明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。

嵊泗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12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主送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

察院，县人武部，省、市属在嵊单位。

嵊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7 日印发


